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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高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的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党内关怀帮扶办法》，关心

关爱农村基层干部，激励村干部担当作为，结合“不忘初心、牢

记使命”主题教育调研中发现的问题，参照陕西省、西安市部分

区县关于离任村干部的补贴标准，现就提高阎良区离任村干部补

贴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补贴对象及资格条件

1.连续担任农村两委会主要负责人满三届或累计担任满 15

年以上、年满 60 周岁以上且不再担任农村两委会任何职务的离

任农村干部。

2.离任村干部任职每满 12 个月计算为 1 年，以此推算，满

180 个月为满 15 年。因积极落实“一肩挑”政策,村(社区)“两

委”负责人主动辞职或转任的,可按任满一个任期计算任职年限,

发放正常离任村干部补贴。

3.补贴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享受生活补贴：

①在任职期间或离任后受到开除党籍、刑事处罚和存在涉黑

涉恶等问题的。

②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。

③其他不宜享受生活补贴的。

二、补贴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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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200 元/人/月提高到 400 元/人/月，2020 年 1 月 1 日起

执行。

三、审批流程

1.个人申报：离任村干部本人向村“两委”提交书面申请，

同时提供任职期间相关资料；若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资料的，应

提供相关人员 5人以上的书面证明材料。

2.村“两委”审查：村“两委”根据申请人填报内容认真进

行审核，重点审核申报人是否符合补助条件，资料是否齐备，任

职经历是否属实，离任原因是否正常，并一人一卷，建立档案。

审核无异议后，将相关档案上报街道党工委。

3.街道党工委审核：各街道对离任村干部档案进行审核。审

核结果及时反馈到村，公示满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由街道党工

委上报区级有关部门。

4.区级部门审批：区委组织部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，分别

对街道上报的离任村干部资格条件进行审核，审批通过后次月予

以发放。

四、资金来源和发放方式

离任村干部补贴由区财政列支，由区财政局按季度发放。新

增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资金从年初预算中予以列支发放，每年度 9

月统一审核并追加前三个季度新增离任村干部生活补贴资金，第

四季度新增资金在次年预算中另行追加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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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提高认识。提高离任村干部补贴是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

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的具体举措，涉及到村干部切身利益，

关乎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稳定，事关农村长远发展。各单位要高度

重视，主要负责人要落实第一责任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.严格把关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补贴范围和审批流程予以把

关，对不符合条件的要排除在外，对违规违纪的要坚决扣发或停

发。因把关不严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将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3.及时审批。符合享受生活补贴的离任村干部新增审批工作

按季度审批，于每季度末月 15 号（第四季度 11 月 15 日）前分

别报区委组织部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审批，确保按时足额发放

到位。享受生活补贴的离任村干部人员减少的，按照随减随报的

要求进行审批，生活补贴自审批后的次月起停发。
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组织部 2019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